
學生輔導及家庭教育

新北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蘇迎臨學校社工師督導



壹 前言

貳 學生輔導
一、社會安全網中的教育體系

二、以家庭為中心

                    

                    參 家庭教育

一、學生輔導法簡介

二、學校輔導團隊

三、學校輔導機制與重點工作

四、跨專業合作

                    

                    

一、家庭教育法修法脈絡

二、家庭教育(中心)的定位

三、家庭教育服務

四、家庭教育與社會安全網

                    

                    

肆 結語



前言壹



家庭社區為基石

前端預防更落實

循脈絡處理

★ 社會安全網中的教育體系



★ 以家庭為中心-學校的角色

強調
預防與復原



學生輔導貳



★ 學生輔導法簡介–法規核心精神

以「學生」為中

心的輔導生態圖

尋找突破介入點



★ 學生輔導法簡介-第4條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支援學校嚴重個案之轉介及轉銜服務

進行成果評估及嚴重個案追蹤管理

協調與整合社區諮商及輔導資源

統整並督導學校適性輔導工作之推動

提供學生心理評估、輔導諮商及資源轉介



行政：
校長、主任、
組長、職工

以學生
為中心 導師

科任教師
其他授課教師

輔導教師

學校社
工師

學校心
理師

★ 學校輔導團隊

給孩子一個依靠



★ 學校輔導團隊-三師工作內容

專任輔導教師

•中輟、性平、
學習或人際關
係困擾、校園
暴力（含霸
凌）、師生衝
突、網路沈迷、
行為偏差等

學校心理師

•心理健康、
自傷自殺、創
傷後壓力疾患、
校園暴力（含
霸凌）、物質
濫用等

學校社工師

•兒少虐待與疏
忽、性侵害及
性剝削、少年
犯罪、校園暴
力（含霸凌）、
幫派、危機事
件、貧窮、高
風險家庭、社
區資源整合



★ 學校輔導機制與重點工作–修法後的轉向

初級發展性輔導
一般教師主責，輔導教師協助

二級介入性輔導
輔導教師主責，一般教師協助

三級處遇性輔導
專業輔導人員主責，

輔導教師及一般教師協助

評估需求提供到位資源

合作而非分工



★ 學校輔導機制與重點工作



輔導室是學校團隊與資源聯繫窗口(個案管理者)

-召開個案會議(凝聚校內外各系統合作共識)

轉介學生至校外相關輔導機構之窗口
 (依各校分工，通常由輔導組長主責）

轉介步驟
    1、由教師提出需求
    2、透過個案會議(形式視需求而定)評估後
    3、連結校內外的網絡資源提供適切資源服務與輔導

★ 學校輔導機制與重點工作-輔導行政



★ 跨專業合作

司法
機關社區

資源

宗教
團體

部落
資源

心理
衛生
機構

醫療
機構

衛生
機關

就業
服務
機構

警察
機關

民間社會福利
機構、團體、

基金會

社會福利服務
中心

家族

學校輔導團隊

另類
教育
資源

家庭暴力暨性侵
害防治中心



建立三級輔導體制

逐年增置專任輔導教師及專
任輔導人員、增進輔導知能，
以提升輔導效能

中輟中離及目睹家暴兒少
就學權益及輔導

建置通報系統，定期召開聯
繫會議，結合跨單位資源

重視學生生活適應、
心理健康及情緒管理

加強第一線人員對自我傷害
高危險學生之辨識與關懷，
強化自我傷害事件危機處置

銜接少事法，預防
與輔導學生偏差行為

行政先行，7歲以上未滿12歲
偏差行為學生之預防與輔導



中輟
兒少

輔諮
中心

家教
中心

社政

勞政

衛政警政

教育局

學校

★ 以中輟生為例

針對嚴重適應個案提供專

業服務

提供教育親職與婚姻

教育諮詢或方案

家庭支持與介入，家庭

資源援助

提供職業訓練與就業資源

藥物濫用、心理衛生

健康等資源援助與醫

療協助

疑似或渉及違法或犯

罪、行蹤不明者需警

政資源介入者

中輟生列管及追蹤、召開相關 

 跨局處會議

中離生通報及列管



家庭教育參



★ 家庭教育法修法脈絡

➢變遷社會中家庭主軸與理解性共同改變



提升專業人力-各家庭教育中心家
庭教育專業及社會工作相關專業，
依家庭教育法達進用人員總數1/2

增進民眾知能-新婚者、新手父母
與家有學齡期子女等對象，策略
聯盟優先提供家庭教育

加強跨網絡合作-推動有家庭教育
需求者之合作機制

★ 家庭教育的定位



★ 家庭教育中心的定位-家人關係



社政單位：脆弱家庭或有家庭衝突之案家連
           結或轉介。

衛政單位：服務案家有家庭教育需求連結或

           轉介案。

教育單位：各級學校評估有家庭教育需求者。

其他單位：民政局、勞工局、警察局、原民
           局等評估有家庭教育需求者。

司法單位：司法單位評估或裁定有家庭教育
           需求者。

★ 家庭教育服務–對象來源



★ 家庭教育服務–優先接受對象

出生登記、結
離婚登記、新
生註冊等

經濟、身心、
文化或族群經
評估需協助者

優先
對象 以補充親職教養知能為大宗，

又其中融合代間衝突、對子女
要求較為嚴厲、親子溝通及情
緒管理

寄發家庭教育中心活動訊息
講座、課程、成長團體
電訪、電話諮詢與陪伴服務

服務
內容

家庭周期的發展關鍵



家庭經

濟陷困

家庭支持

系統變化

家庭成員有
不利處境

家庭關係衝
突或疏離

個人生活

適應困難

兒少發展不
利處境

關係經營

•婚姻或親密關係經營及溝通技
巧學習

•親子教養觀念及互動技巧學習

•隔代教養知能提升

•子職角色學習

資源管理

•家庭生活管理與經營能力學習

家庭教育服務類型脆弱家庭需求面向

家
庭
互
動

★ 家庭教育服務–修法新增項目



經評估有
家庭教育
需求者

家庭
教育
體系
受理
服務

脆弱家庭開案：
連結案件(社政) 推展家庭

教育服務
單一窗口
(受理服務
評估)

疑
似
脆
弱
家
庭
案
件

脆弱家庭不開
案：轉介案件
(教育)

複合性需求者

★ 家庭教育與社會安全網



結語肆



簡報結束

謝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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